
 
 

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50 次工作會議議程 
 

110 年 4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行政院第三會議室 

（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路 1 段 1 號） 

 

一、 主席致詞 

二、 報告案： 

（一） 我國農、林、漁、牧業之永續發展政策規劃－循環

經濟系統之建立，報請公鑒（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

性工作分組報告）（5 分鐘） 

（二） 「低碳、永續之綠色運輸」辦理情形，報請公鑒

（綠色運輸工作分組報告）（5 分鐘） 

（三） 綠建築與生態社區－綠建築標章辦理情形說明，報

請公鑒（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報告）（5 分

鐘） 

（四） 極端氣候下「複合型災害及危害」之應變，報請公

鑒（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報告）（5 分鐘） 

（五） 全國國土計畫與永續發展，報請公鑒（國土資源與

城鄉發展工作分組報告）（5 分鐘） 

（六） 推動健康工作，綠色生產並重之責任生產，並提升

我國中小企業之永續發展意識，報請公鑒（綠色經

濟工作分組報告）（5 分鐘） 

三、 臨時動議 

四、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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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1： 

我國農、林、漁、牧業之永續發展政策規劃－循環經濟
系統之建立 

（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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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1：我國農、林、漁、牧業之永續發展政策規劃－循環經
濟系統之建立，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 

說明： 

一、 蔡總統在 105 年就職演說提及「對各種污染的控制，我們

會嚴格把關，更讓臺灣走向循環經濟的時代，把廢棄物轉

換為再生資源」，宣示我國產業發展將朝向循環經濟，並透

過與各新興產業之結合，將過去線性經濟中所產出的各項

廢棄資源，以回收、重新設計、再製造、再利用等方式於

產業中進行循環；其中農業政策部分以新農業創新推動方

案為推動主軸，系統性解決農業資源循環問題，挖掘農業

剩餘物質循環利用之潛力。 

二、 臺灣農業每年因生產過程產出約 500 萬公噸的農業剩餘資

源，主要有 1.農業生產未利用殘體，包括作物生產未食用

部分，及動物毛皮、鱗片及骨頭等；2.生產過程使用之剩餘

資材，包括生物性資材如菇包、水苔等栽培介質、飼料、

及支架等，非生物性資財則包括農地膜、栽培盆、人造介

質及固定支架(夾、繩)等；3.畜禽動排遺物，係指養殖動物

進食後未能吸收之消化殘餘物。這些農業剩餘物質因富含

大量的磷、氮、鉀等元素，傳統上以製成堆肥方式使用回

歸生態系，然而這種方式在目前以循環利用的角度來看，

並無有效的運用該等資源，且在農業集約化及規模化的生

產制度下，這些以傳統方式無法及時處理的農業生產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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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經常變成嫌惡物質。因此，該如何利用新的技術與新

的思維來建構農業循環系統並創造這些資源的價值，已是

農業重要課題之一。 

三、 臺灣農業每年產出約 500 萬公噸的農業剩餘資源，其分布

與種類隨農、林、漁、畜產業有所不同，對於再利用的策

略與方式意有所差異。不同產業簡述目前農業剩餘資源再

利用情形請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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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業剩餘資源再利用現況 

臺灣農業每年產出約 500 萬公噸的農業剩餘資源，其分布與種類隨

農、林、漁、畜產業有所不同，對於再利用的策略與方式意有所差異。以

下分別就不同產業簡述目前農業剩餘資源再利用情形。 

一、農業部分 

(一) 農糧產業廢棄物或副產物現況及再利用輔導措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會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簡稱環保署)

發布「農業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訂定農業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

方式，其涉及農糧產業再利用種類包含菇類培植廢棄包、果菜殘渣、花卉

殘株及栽培介質等。 

針對國內農糧產業大宗生物性廢棄物或副產物再利用情形分述如下： 

1. 菇類培植廢棄包 

依據農委會農業統計年報資料，108 年國內菇類產量達 4.4 萬

公噸，產值超過 100 億元，使用菇類培植包與產瓶超過 3.9 億包

(瓶)，所產出菇類培植廢棄包估計超過 22.8 萬公噸。為此，農委會

農糧署積極輔導農民、農業產銷班、農會(場)、合作社(場)成立菇

類培植廢棄包處理場，截至 110 年 3 月已輔導臺中市新社區、南

投縣國姓鄉、埔里鎮、魚池鄉、竹山鎮、水里鄉、彰化縣埔心鄉等

主要產區設置菇類培植廢棄包處理場計 8 處，可協助菇農回收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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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培植廢棄包。 

菇類培植廢棄包處置方法為先將生物性資材(木屑介質等)及

非生物性資材(塑膠袋及塑膠套環等)進行分離，並進行回收再利用，

非生物性資材廢棄物經整理後交由回收業者清運，將廢棄塑膠製

成塑膠粒再次循環利用；另生物性資材可重新回收再製成栽培介

質、有機質堆肥、燃料或作為生質能源之原料等再利用用途，目前

國內以集中回收製成有機質堆肥為大宗，將有機質堆肥回歸土壤

重複利用，不僅可改善農田地力，並可改進農糧產品品質，近年亦

有業者將菇類培植廢棄包生物性資材(木屑介質等)製成燃料棒，供

為生質能源燃料，達成廢棄物循環再利用目的。 

2. 果菜殘渣 

果菜批發市場產出廢棄物屬生物性果菜殘渣者，年產約 2.2 萬公

噸，農委會農糧署持續輔導批發市場依據農業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

辦法，將其轉製成有機質肥料、直接供畜禽食用或作為飼料原料，或

再利用於再生能源之原料或燃料；同時協同地方政府輔導果菜批發市

場與相關團隊合作，導入碎解、壓縮脫水減量等技術，以幫助果菜殘

渣有機質再利用，目前果菜批發市場生物性廢棄物作為堆肥或飼料、

飼料原料已達九成。 

3. 花卉殘株及栽培介質 

花卉生產過程中除最終產品供販賣外，仍有部分不良品、老殘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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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栽培介質，如土壤、砂、泥炭土、水苔、樹皮、碎石等之生物性與非

生物性廢棄物於田間產出，多數花農於田間分離出非生物性廢棄物，如

軟盆、鐵絲後，即就地翻耕為農作物栽培介質、堆肥及地面覆蓋資材，

以循環利用。 

近年來蘭花產業在政府輔導下，將位於後壁區的蘭花生物科技園

區內產出之生物性廢棄物，如蘭花殘株、老舊水苔、格外品及其他生物

性副產物(如花梗、葉片)或廢棄物，予以破碎及去水處理，再以高溫裂

解的方式，將花卉栽培所產生的生物性廢棄物轉換為高經濟的生物炭，

生物炭可直接再販賣利用，資材醋液可利用於環境殺菌，產出的熱能可

轉換為熱水供生產所需，相關的花卉生物性廢棄物均能循環利用，回歸

到農業生產之用。 

另環保署已建置資源再利用管理資訊系統，便利花農或事業單位

查詢，目前花卉殘株及栽培介質之再利用機構共 4 家(表 1)，可供農友

接洽利用。(環保署查詢網站 https://rms.epa.gov.tw/RMS/#) 

表 1.花卉殘株及栽培介質之再利用機構名單 

縣市別 管制編號 機構名稱 機構電話 

屏東縣 T5005433 金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8-7733088 

屏東縣 T4704259 長虹堆肥場 08-7622758 

臺南市 R8503494 崇容實業 06-7830856 

桃園市 H5205961 順豐堆肥場 03-4861576 

4. 稻草及稻殼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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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稻米 108 年第一期作收穫面積約 169,740 公頃，第二期作收

穫面積約 100,326 公頃，二期作共約 270,066 公頃，稻作收穫後產出副

產物以稻草及稻殼為主，稻草年產出約 179 萬公噸，稻殼年產出約 36

萬公噸。 

稻草含有機質約 90%，全國約有 8 成農地於收穫時併行斬草及整

地作業，將收穫後稻草切碎拌入土中，回歸農地可增加土壤有機質；

稻殼則可作為禽畜舍墊料、苗床栽培介質及堆肥等。 

為協助農友處理稻草去化問題，並維護生活環境品質，農委會農

糧署與環保署共同合作，自 106 年第二期作起補助稻農施用具促進稻

草分解能力之有機質肥料，106 年申請補助約 1,280 公頃，109 年增加

至 5,255 公頃，輔導農友於稻作收穫後施用，因含木黴菌與枯草桿菌

等有益菌，及氮、磷酐、氧化鉀、氧化鎂等肥分，可供礦化微生物吸

收以加速稻草分解，縮短各期作間之等待時間，並增加土壤有機質含

量，減少下期作基肥使用量。 

稻殼(粗糠)為稻穀碾製過程的主要副產物，其重量約為稻穀的 1/5，

具分解性且屬低環境負荷之農業副產物特性，其利用途徑廣泛，得直

接提供或加工製造為飼料或肥料，或作為熱源供烘乾稻穀或能源業者

之鍋爐燃料，而燃燒後之灰燼亦有鋼鐵及水泥業進行利用。經統計粗

糠產出數量約 36 萬公噸，主要利用方式係禽畜舍墊料 25%、碾米廠燃

料 20%、育苗栽培介質 20%、飼料或飼料原料 15%、堆肥 10%或倉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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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料 10%，往年所產生之粗糠皆已充分利用。 

(二) 非生物性廢棄物再利用輔導措施 

依農委會農業統計資料，綠色國民所得帳農業固體廢棄物/農業塑膠膜

項目，108 年產生量約 11,679 公噸，包含塑膠布、塑膠網及塑膠盤等。 

農民使用農業塑膠膜(簡稱農膜)有多種用途，例如透明覆蓋膜使用於

網室(棚膜)，銀或黑色覆蓋膜使用於農地等。網室設施栽培，可有效減少農

藥使用，避免作物因天然災害造成損害；地膜則能抑制雜草滋生及防止病

蟲害發生等，可減少農藥使用。 

有關農業非生物性棄廢物之清除處理，如屬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

清理法第 28 條、第 39 條及農業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進行清除或回

收再利用，如同前述「菇類培植廢棄包」處理模式，必須將生物性(木屑介

質等)及非生物性資材(塑膠袋及塑膠套環等)進行分離後，再交由回收再利

用業者清運處理；如屬一般廢棄物，得由執行機關(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指定其清除方式及處理場所，由農政單

位宣導農民配合辦理。 

針對農業非生物性廢棄物，農政單位及農業輔導單位應加強向農民宣

導，以源頭減量為優先，當農業田間生產過程有使用非生物性資材之必要

時，農民所使用之農業資材應優先採購具生物分解性或可回收再利用材質

種類。使用完畢之農業非生物性廢棄物應進行前處理，包括依材質分類並

清除砂土等異物後，將相同材質廢棄塑膠妥善摺疊或堆疊整齊，以增加回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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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業者回收意願。 

(三) 節能減碳輔導措施 

1. 農糧製儲銷屋頂附屬太陽光電 

為配合政府發展綠色能源，農委會秉持「農業為主、綠能加值」立

場，在不影響農業發展、農民權益及環境生態的前提下，優先推動屋頂

型光電設施。 

農業設施係輔助其坐落農業用地之農業生產或經營所需，因此於

農業設施屋頂設置光電設施，應先有農業經營實績方可設置，又考量農

糧作物多需仰賴日照且網室設施結構較為簡單，農委會農糧署就推動

屋頂型光電設施部分，優先針對大型理集貨場、批發市場、公糧倉庫、

農糧產品加工室等「農糧製儲銷設施屋頂」推動附屬設置綠能設施。 

農糧署自 109 年起，秉上開設置原則，就合法設施業主洽詢設置

意願及召開說明會，邀請農民團體、農友了解設置屋頂型綠能設施之優

點及風險，逐步推動政府綠能政策。 

2. 稻殼燃燒取代燃油 

臺灣地處亞熱帶，潮濕多雨，收穫後之濕穀須立刻乾燥，使水分降

至安全貯存範圍。早期稻穀乾燥機以燃重油為主，雖有效節省農民乾燥

及來回搬運濕穀的費用及勞力，稻米品質也大為提高，惟其使用重油，

有環境污染之問題，而因應國際原油價格攀升，燃油成本上漲，為兼顧

經濟、環保及能源利用，其烘乾稻穀之替代燃料成為迫切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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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殼含有豐富矽、鉀等元素，其纖維素及木質素亦可生產熱能，民

國 91 年推出以稻穀為燃料之穀物烘乾機，成功將稻殼由難以去化處理

的農業副產物，轉為燃料烘乾稻穀，降低乾燥所需之燃料成本，並達節

能減碳之目的。隨時代演替，乾燥性能不斷提升，現行商業機種烘乾 100

公斤稻穀約需 13 公斤稻殼為燃料，每 3 公斤稻殼約相當於 1 公升的柴

油熱質，依現行柴油零售價格每公升 23.2 元計算，每烘乾 100 公噸稻

穀可減少近 10 萬元之燃油費。 

農糧署 101 年至 106 年配合「溫室氣體減量及管理法」之施行，

輔導農會設置稻殼燃燒爐，共計 12 套，後續並於 109 年示範性補助糧

食業者設置 9 套，本(110)年並將擴大辦理，利用稻殼取代燃油以達節

能減碳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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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林業部分 

林業生產之木質與非木質材料均為可再生之自然資源，其製造不同生

命週期產品，幾乎都能夠再回收利用，甚至可完全分解，不會產生廢棄物

質，透過適當轉換處理亦可成為生質能源，因此林業本身即為永續循環產

業。 

近年來林務局透過產官學研之合作，已有系統開發木竹材料多元應用

技術，主要技術成果如下： 

(一)開發臺灣主要造林樹種全株利用技術 

已開發柳杉、臺灣杉、臺灣肖楠、臺灣相思木、土肉桂等植物的

枝、葉、花、果實、種子含有特殊化學成分，可作為醫療、保健、

民生用品及病蟲害防治等多元用途。 

(二)開發木竹材料轉換為生質能源技術 

1.木質材料高溫氣化技術 

可供鍋爐及發電機組之燃料，已技轉汎晨工業公司，生產小型獨

立發電利用系統，授權金 35 萬元。 

2.木質材料溶劑液化技術： 

液化木材做為高分子樹脂製備原料，藉以取代石化原料，已技轉

德豐木業公司，授權金 20 萬元。 

3.木質材料發酵液化技術 

透過細菌發酵處理，使木竹材分解並轉換成沼氣、酒精、生質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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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氫氣等作為燃料或石化原料之替代物。已完成桂竹、麻竹、

孟宗竹及莿竹等 4 種竹材生產酒精技術，每公升酒精成本約需

73.38 元，較稻桿酒精成本每公升約 58.77 元為高。若能與糧食

作物原料之生質酒精工廠設備共用，提升酒精轉換率，可降生產

成本。 

4.生質柴油技術 

已完成種子油(如獲油率較高之千年桐、烏桕)轉換做為柴油替代

原料之研究。 

 

5.固體成型燃料技術(木質顆粒燃料) 

目前已掌握國內大多數造林樹(竹)種之木竹材造粒條件(如溫度、

機器轉速等)，並已技轉益豪興業公司，授權金 30 萬元。另林務

局於 109年提供林業專業意見協助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可用於

家庭、社區供熱之鍋爐(無污染防治設備)使用「木質顆粒燃料」

(使用造林木或園藝果樹修枝材等木材原料)及「非木質顆粒燃料」

(使用竹、稻、麥及茅草等禾本科為原料)等國家標準。 

(三)開發木竹材料改質技術 

透過熱處理、友善環境之耐久性防腐等技術開發，可提升木竹材

料尺寸穩定性、耐候性與抗生物劣化性等應用價值，提高木竹材

利用效率，及強化木竹材產品取代其他高耗能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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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發竹材全株利用技術 

1.突破以往技術限制及無法量產問題，開發竹管材料軟化技術、竹青

及竹黃剖面技術、竹層積材薄片技術、精緻竹材耐磨耗表面塗層

技術。 

2.開發奈米級健康竹炭紗，製成機能性紡織品與保健用品。 

3.開發竹絲健康板、竹粒料隔熱建材，及開發多層次氣相沉積技術，

製成多色澤之精緻竹藝品，使竹材強度及耐腐朽性增加。 

4.開發竹炭擔體應用於水質、環境保全技術開發，預估提高氮、磷去

除率達 10%以上；節省電力 5%以上；降低處理成本 10%以上；

減少系統佔地面積 5%以上。 

5.開發生物性竹粉應用於生態炭土壤復育技術，將竹材轉換成植物

生長所需腐植質，縮短在 6 個月內。 

6.開發竹炭儲能元件結合 LED 照明之雛型產品、竹炭濾材空氣清淨

機、竹炭貓砂、竹醋液趨蟻產品、竹炭竹醋液生物防治劑。 

7.開發竹葉香精美白護膚產品及寵物清潔用品。 

8.開發「快速製備農業用炭之爐體」，及焙燒技術應用於竹材生質能

系統開發。 

 

此外，農委會林業試驗所執行 106 年-109 年「農業資源循環產業創新

－林業循環加值利用模式與創新技術」計畫之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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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發技術：已開發出 12 式成熟再利用技術，提升產業應用率；並

有下列 9 件技術移轉，促進產業技術提升： 

1.木製手機音箱製作技術； 

2.香氛精油微膠囊技術； 

3.樹木標本環境教育製作技術； 

4.「土窯建造技術」及「土窯生產竹炭之品質管理技術」； 

5.竹纖格拉辛紙製程改良技術； 

6.高強度竹漿連史紙抄製技術； 

7.木質吸濕減臭材初步製作技術； 

8.木質複合 3D 列印線材製作技術； 

9.竹燃料顆粒製造配方技術。 

(二)設置示範觀摩場域 3 處，促進投資 2,885 萬元。 

(三)辦理展示會、研討會、觀摩會及媒合會計 24 場次，技術推廣與輔

導達 20,500 人次，深化循環教育。 

(四)累計林業資源再利用量 2.1 萬公噸，減少環境污染，剩餘資材利用

減碳效益 CO2達 3.9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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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漁業部分 

我國漁業產值每年達 900 億元左右，係穩定及繁榮農漁村經濟之重要

產業。為使產業能永續發展，如何減少漁業生產過程中各項資源損耗並促

進各種廢棄物循環再生，一直以來都是列為漁業努力推動工作之一。 

目前漁業廢棄物循環再利用之情況臚列如下： 

(一) 魚類副產物利用 

1. 依據研究報告指出，魚類(以吳郭魚為例)於宰殺、加工等處理過

程中會產生之大量之副產物，包含魚鱗、魚頭、魚皮、魚鰭、魚

骨、內臟及殘肉等，合計占魚體重比約 63.9%，實際取肉率僅 3-

4 成左右，除造成加工成本高昂國際競爭力下降外，大量副產物

也導致整體資源之浪費。 

2. 為提高整體魚類副產物利用率，目前市場上已有針對各種副產物

進行加工再利用之相關研究，且已有成果商品化於市場流通： 

(1) 魚骨：以魚骨為主要原料，經高溫高壓蒸煮後萃取作為冷凍魚

湯包，方便消費者食用，如坊間常見之鱸魚湯、虱目魚湯等。

另經酥化粉碎之魚骨粉可應用於食品加工製程中。 

(2) 魚鱗：經萃取後可製成膠原蛋白飲品、面膜及精華液等保養產

品，受女性消費者青睞。 

(3) 應用發酵及水解技術將魚類副產物之機能成分，研發成為膳食

食品或營養補充品，已提升整體附加價值。 

(4) 另相關副產物也可加工製成魚粉及魚溶漿等產品，重新提供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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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循環利用。 

(二) 貝類廢棄物利用 

1. 依據農委會廢棄物統計資料年顯示，近 5 年我國每年平均產生

12.8 萬噸廢棄牡蠣殼，目前牡蠣殼市場去化順利，其中 90%以上

應用於育苗栽培介質、堆肥或作為飼料添加物使用，已有妥善循

環利用機制。 

2. 過去牡蠣殼應用方式主要用於飼料、堆肥及育苗栽培介質上，近

年隨著加工技術提升，其應用範圍也越來越多元，目前已廣泛應

用於工業、食品、醫療、化妝品及農業等各項產業。 

3. 目前廢棄牡蠣殼之多元應用及價值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應用項目 價值(元/公斤) 

1 鈣片 3,600 

2 粉筆 1,600 

3 珍珠胜肽 400,000 

4 調和水泥 1,100 

5 寵物飼料 1,100 

6 土壤肥料 9 

7 碳酸鈣(利用於養殖池消毒與淨

水) 

3 

(三) 下雜魚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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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雜魚為捕撈漁業的混獲，其來源主要為拖網漁業漁船所捕撈漁

獲物中之非目標物種，其賣相較差，經濟價值低，但經處理後可

作為下列用途： 

1. 餵食肉食性養殖物種之餌料使用。 

2. 加工製成魚粉、魚油等作為飼料原料使用。 

3. 製成魚溶漿作為農漁業資材運用(肥料、培養液生菌等) 

(四) 廢棄漁網具再利用 

1. 針對廢棄漁網具後續處理，規劃於漁港區域內設置廢棄漁網具暫

置區，並訂定漁港暫置區運作管理機制。暫置區內廢棄漁網具由

主（代）管機關或委託執行單位協助分類處理，可回收部分則交

由回收廠商，再由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透過行政院「向海致敬」

計畫，輔導回收商進行廢棄漁網具回收再利用開發試驗。 

2. 透過各廠商技術開發，現已完成有廢棄漁網具回收再製太陽眼鏡、

帆布包、衣服及鋼筆等產品。 

(五) 漁船（筏）收購搗毀再利用 

漁業署自 80 年起辦理漁船（筏）收購政策，減少漁撈能力，搗

毀之設備資材，由各地方政府予廢棄物清理廠商依據「廢棄物清

理法」執行去化及循環回收利用： 

1. 廢鉛蓄電瓶回收再利用：廢電瓶經處理後，廢塑膠料可送塑膠廠

再利用；鉛原料經煉製後，可再製成鉛蓄電池原料、鉛錘、鉛線

管、X 光擋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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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廢潤滑油：經處理後可再使用、製作再生油品或作為煉鋼設備、

焚化爐蒸氣設備之燃料替代品。 

3. 鋼、鐵、銅、鉛、鋁等廢金屬：拆解經再生冶煉後回收再利用。 

4. 塑膠類：回收之聚乙烯(PE)、聚氯乙烯(PVC)、聚丙烯(PP)、聚苯

乙烯(PS)、ABS 等塑膠原料經處理後成為二次塑膠原料。 

5. 廢橡膠：經處理後製成再生膠，可製成其他橡膠製品。 

6. 廢玻璃：經處理後製成乾淨碎玻璃沙，添加於新料中，製成新的

玻璃製品。 

(六) 除上述措施外，漁業署推動高雄永安區 LNG 冷排水應用、推動

廢棄蚵棚竹材回收利用製成竹炭及竹醋液等相關輔導措施及水

產試驗所開發之魚菜共生系統均實際導入及應用循環經濟概念；

另亦有農業廢棄物，如廢棄之檸檬皮萃取物應用於水產飼料中，

讓魚肉帶有清新檸檬香等異業合作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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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畜產部分 

我國畜牧業之資源循環，主要為推動畜牧場廢棄物資源化工作，茲分

為糞尿水資源化、沼氣及雞糞再利用等 3 項說明如下： 

（一） 畜牧場糞尿水資源化再利用推動情形 

1. 國內畜牧場糞尿水原依水污染防治法，只能處理到符合放流水標

準後排出，糞尿水中殘存的養分無法再利用。 

2. 自 100 年起，農委會依廢棄物清理法授權，核予畜牧糞尿水載運

到農地施灌農作後，帶動資源化再利用風潮，除該會續將植種污

泥及培養水蚤予以合法化推動外，環保署亦修正水污染防治法相

關法規，輔導畜牧場沼液(渣)農地肥分使用或回收使用澆灌植物。

截至 109 年 12 月底止，與該署共同推動畜牧糞尿水資源化再利

用共計 1,314 家，年許可施灌量達 367 萬公噸，協助農友減施化

肥外，尚能節省灌溉用水。 

3. 未來，農委會將持續將民間行之已久或具潛力之資源化行為予以

開發推動，期使畜牧糞尿水中之養分與水資源都能獲得充分再利

用。 

（二） 養猪場沼氣再利用(發電)之推動情形 

1. 農委會自 107 年起，除持續輔導沼氣發電外，亦併同輔導如仔猪

保溫等其他形式的沼氣再利用，結合跨部會及產業團體輔導量能，

確認養猪場條件及農民意願，依農民實際需求，提供獎補助資訊、

技術諮詢或整體規劃服務，至 109 年 12 月底止，全國共有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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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頭猪投入沼氣再利用，其中 76 萬頭為沼氣發電，每年約可減

少 4.5 萬公噸溫室氣體排放量，相當於 15.9 萬輛機車全年之碳排

放量，已達政策目標。 

2. 未來將配合養猪產業升級相關計畫，輔導養猪場源頭節水與減廢

措施，包括改建為節水型畜舍及設置高效能廢水處理系統等措施，

推動畜牧糞尿水資源化多元利用，並持續協助有意願、且具經濟

效益之養猪場投入沼氣再利用(發電)，實現資源循環目標。 

（三） 雞糞再利用之推動情形 

1. 我國雞糞去化方式，可由畜牧場於場內設置堆肥舍自行處理再利

用，或申請附設堆肥場製成肥料產品，亦可委託堆肥場代處理。 

2. 為鼓勵禽畜糞堆肥場之設置或畜牧場擴建禽畜糞堆肥處理設施，

農委會已整合所轄試驗改良場所及大專院校組成技術輔導團隊，

並配合調和法規，簡化相關申請程序與提供貸款措施；截至 109

年 12 月底止，已輔導國內設置 52 家禽畜糞堆肥場（含畜牧場附

設堆肥場 20 家），每年最高可處理禽畜糞量約 43.2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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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來展望 

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農業生產應以廢棄物源頭減量為優先。對於農

業生產過程仍有使用非生物性資材之必要性者，農政單位將加強向農民宣

導使用可回收再利用之非生物性資材及執行剩餘資材前處理，使農業非生

物性剩餘資材能有效處理，並藉由地方政府機關與民間回收業者共同合作，

推動定時定點沿途收運之機制，以有效達到農業廢棄物減量再利用，及減

少農業剩餘資源任意堆置及露天燃燒之目的。對於農業生產剩餘資源則應

積極引進及研發再利用技術，促使轉為資源化並加值，讓業者在成本和商

業獲利的考量下主動投資或參與回收再利用，提升資源運用效率，不但轉

化農業剩餘資源再利用，同時紓解環境污染問題，建立創新農業生產剩餘

資源產業加值化之營運模式。 

為推動林業資材循環利用，目前國內已可掌握木竹材料轉換為生質能

源之各項關鍵技術，且具備商業化運轉能力，惟尚須克服料源之穩定供應

及成本效益等問題，後續推動策略重點如下： 

(一)木竹剩廢資材盤點，規劃穩定料源供應策略 

1.林務局已就全臺 18.3 萬公頃竹林，初步盤點林務局(含租地造林地)

竹林面積約 7.5 萬公頃(租地約 2.8 萬公頃)、原民會轄管土地約 1.2

萬公頃、私有林約 3.2 萬公頃、農牧用地約 5 萬公頃，後續將進

行竹林生產潛力區域盤點，規劃北、中、南、東主要竹材生產區

經營策略，並將推估可利用之剩廢竹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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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來結合人工林疏除伐之枝稍材、小徑木等木竹剩廢資材，及配合

其他農畜牧剩餘資材，據以發展整體農業(農林畜)剩餘資材供應

生質能之應用。 

(二)建立模組化竹林生產模式及竹材加工廢料回收機制，提高生質能

運用之成本效益 

1.因應下游端市場需求，建立竹材分等技術與備料規格材，目前已完

成桂竹之分等模式，後續將持續建置其餘五大經濟竹種，包括孟

宗竹、莿竹、長枝竹、綠竹及麻竹之竹材分等及後端對應利用之

生產模式，提高竹材利用效率。 

2.竹材生產剩餘之枝稍材，及未經防腐化學處理竹材經加工過程產

生竹屑廢料，仍可用於肥料、飼料、栽種蕈菇、生質能等利用，

爰將整合農委會、經濟部與環保署等單位，建立竹剩餘資材及加

工廢料回收及去化機制，成為永續環境之綠色能源。 

(三)提高外來入侵種銀合歡之去化用途 

銀合歡屬外來入侵強勢植物，在以防除為目的之前提下，可作

為工藝、紙漿或製成生物炭等材料外，亦可轉化為生質能源材

料，以達到零廢棄、零汙染、多元利用之目標。 

漁業部分，漁業署將持續輔導產業促進整體資源之有效循環再利用，

並不斷精進與調整施政措施，加速引導產業轉型，朝向減排、減廢棄友善環

境永續產業發展之目標邁進。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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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畜產方面，未來推動重點與目標分述如下： 

（一）畜牧場糞尿水再利用之預估目標： 

將配合環保署「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規定，
輔導畜牧業者依飼養規模別於下列期程內達到所規範之糞尿水
資源化比率： 

規模別 糞尿水 

資源化比率 
期程 

猪 2,000 頭以

上、牛 500 頭以

上 

5% 111 年底 

10% 116 年底 

猪 20~1,999 頭、 

牛 40~499 頭 

5% 114 年底 

10% 118 年底 

（二）養猪場沼氣再利用(發電)之預估目標： 

1. 配合養猪產業升級相關計畫，輔導養猪場源頭節水與減廢措施，
包括改建為節水型畜舍及設置高效能廢水處理系統等措施，推動
畜牧糞尿水資源化多元利用。 

2. 逐年維持養猪場投入沼氣再利用(發電)頭數 250 萬頭，輔導提升
沼氣再利用效率，並持續協助有意願、且具經濟效益之養猪場投
入沼氣再利用(發電)，實現資源循環目標。 

（三）禽畜糞再利用之預估目標 

1. 配合農委會於 109 年修正肥料相關法規開放「雞糞加工肥料」品
目，輔導養雞及堆肥業者導入雞糞乾燥與造粒之再利用模式，協
助畜牧產業建構禽畜糞多元去化管道。 

2. 逐年維持我國禽畜糞妥處比率達 99%以上，並持續精進禽畜糞再
用技術開發與滾動檢討法規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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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2： 

「低碳、永續之綠色運輸」辦理情形 

（綠色運輸工作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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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2：「低碳、永續之綠色運輸」辦理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綠色運輸工作分組 

說明： 

一、 依本會秘書處規劃之「110 年上半年度會議主題規劃表」，

本分組會議主題為「低碳、永續之綠色運輸」。分組會議已

於 110 年 3 月 17 日召開。 

二、 「低碳、永續之綠色運輸」在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中，除本

分組主政之核心目標 9「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

善，且具韌性及可永續發展的運輸」外，在核心目標 13「完

備減緩調適行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之具體目標

13.2「執行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亦包含運輸部門減碳

目標，爰納入分組會議報告範疇。 

三、 分組會議中報告議題： 

（一）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行動方案」中，推動運

輸部門溫室氣體減量之相關策略及各項措施，以及

對應具體目標 13.2 之執行成果。  

（二） 本分組主政之核心目標 9 之 2020 年執行成果、未達

標之各具體目標之檢討及改善作法。 

四、 經與會委員提供寶貴意見，有關運輸部門之溫室氣體階段

管制目標執行成果，將於核心目標 13（主政單位：氣候變

遷與節能減碳專案小組）統一進行管考及檢討。 

五、 本次報告案將針對本分組召會之「低碳、永續之綠色運輸」

辦理情形進行報告，並進一步說明核心目標 9 未達標之指

標改善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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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3： 

綠建築與生態社區－綠建築標章辦理情形說明 

（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報告） 



8 
 

報告案 3：綠建築與生態社區－綠建築標章辦理情形說明，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 

說明： 

一、 綠建築定義及相關法規 

（一） 定義及台灣綠建築特點 

（二） 建築技術規則綠建築基準專章 

（三） 都市計畫法規有關綠建築獎勵相關規定 

二、 綠建築政策推動成果 

（一） 綠建築政策發展歷程 

（二） 綠建築標章與生態社區發展 

（三） 綠建築推廣與宣導 

三、 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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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4： 

極端氣候下「複合型災害及危害」之應變 

（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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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4：極端氣候下「複合型災害及危害」之應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 

說明： 

一、 災害防救計畫與國土計畫、國家環境保護計畫 2030 年願景

之關係 

（一）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關於氣候變遷及複合式災害

之策略 

（二）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國土計畫法第五章國土復

育第 35 條相關者 

（三）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氣候變遷因應議題長程目標

（2030 年願景） 

二、 氣候變遷下的災害風險評估及應用 

（一）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圖評估方法及範例 

（二） 不同空間解析度之風險圖及其應用 

三、 國土計畫之因應 

（一） 國土計畫因應極端氣候之工具 

（二） 國土計畫下的氣候變遷調適 

（三）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之推動 

（四） 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規劃未來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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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5： 

全國國土計畫與永續發展 

（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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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5：全國國土計畫與永續發展，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 

說明： 

一、 「全國國土計畫」概述 

（一） 加強國土保安 

（二） 加強農地維護管理 

（三） 成長管理與城鄉發展總量 

（四） 部門空間策略－產業、運輸、住宅及重要公共設施 

（五） 強化空間計畫指導 

二、 國土計畫下的永續發展目標 

（一） 與永續發展目標之關係 

1. 相關章節對應情形 

2. 規劃內容對應情形 

（二） 與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關係 

1. 相關章節對應情形 

2. 規劃內容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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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6： 

推動健康工作，綠色生產並重之責任生產，並提升我國
中小企業之永續發展意識 

（綠色經濟工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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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6：推動健康工作，綠色生產並重之責任生產，並提升我
國中小企業之永續發展意識，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綠色經濟工作分組 

說明： 

一、 提升職場健康勞動力，推動職安衛健康永續發展 

（一） 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架構已涵蓋國際 GRI403 與

CNS45001 職安準則的相關規範。 

（二） 持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精進措施，包括建置 4 家勞

工健康服務中心，擴大勞工健康保護；籌組團隊輔導

地方中小企業，改善工作環境等。 

（三） 未來將規劃及推動職場健康勞動力（111-115 年）計

畫；研擬適合我國國情的職場健康安全績效指標揭

露指南，鼓勵企業依國際 GRI403 職安準則揭露訊

息；並配合金管會「綠色金融行動方案 2.0」提高企

業改善誘因。 

二、 推動綠色工廠， 協助企業永續發展 

（一） 推動綠色工廠標章，涵蓋清潔生產與廠房綠建築，將

綠色製程、能資源節約、產品環境化設計、供應鏈管

理、企業社會責任、廢棄物減量與資源循環等均納入

評核項目。 

（二） 透過綠色工廠標章推動，提升企業綠色形象，創造經

濟與環境效益，引導企業全面檢視目前面對的國際

倡議與永續發展議題，從生產面、消費面及廢棄物管

理面，落實清潔生產、綠色消費與延長生產者責任，

降低生產過程對環境衝擊與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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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帶動中小企業投入永續發展行列，研擬中小企業適

用之綠色工廠相關制度，提升中小企業參與意願，普

及責任生產及永續發展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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